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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设立山东国

欣颐养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设立企业的名称：山东国欣颐养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名称暂定，具

体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定为准，以下简称“国欣颐养基金管理公司”或“基金管

理公司”）。 

 投资金额：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

华医疗”）全资子公司新华泰康投资控股（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新

华泰康”）拟与山东国欣颐养集团医疗健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疗健康

投资”）、上海惠瓴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惠瓴公司”）共同出资设

立国欣颐养基金管理公司，其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其中医疗健康投资出资

510 万元，持股比例为 51%；上海惠瓴公司出资 3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30%；北

京新华泰康出资 190 万元，持股比例为 19%。 

 医疗健康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国欣颐养健康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欣颐养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泰康为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北京新华泰康与医疗健康投资本次共同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截止 2021 年 1 月，新华医疗过去 12 个月与医疗健康投资进行的各类关

联交易总金额为 4,569.19 万元。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 

 风险提示：1、国欣颐养基金管理公司目前处于筹备设立阶段，各投资人

尚未签署合作协议，存在未能按计划设立的风险；2、国欣颐养基金管理公司成



立之后，尚需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申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能

否登记成功存在不确定性；3、国欣颐养基金管理公司正常设立后，在投资经营

过程中受到政策、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理与基金管理等综合因

素的影响，可能存在投资不达预期的风险，国欣颐养基金管理公司将通过不断完

善并充分执行内部风险控制制度等方式规避和化解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充分发挥新华医疗产业优势、国欣颐养集团资源优势的协同作用，公司拟

通过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泰康与医疗健康投资、上海惠瓴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国欣

颐养基金管理公司，其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其中医疗健康投资出资 510万元，

持股比例为 51%；上海惠瓴公司出资 3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30%；北京新华泰康

出资 190万元，持股比例为 19%。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关联董事赵小利先

生回避表决，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设立山东国欣颐养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公司本次对外投资金额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中需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三）关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说明 

医疗健康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国欣颐养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泰康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泰康与医疗健康投资本次共同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截止 2021年 1 月，新华医疗过去 12个月与医疗健康投资进行的各类关联交

易总金额为 4,569.19 万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关联方及其他出资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东国欣颐养集团医疗健康投资有限公司 



2、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 1166号奥盛大厦 1号楼 16层 1610

号  

3、法定代表人：李会战 

4、注册资本：41,638.72万元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医疗健康产业进行投资；老年人养护服务；国

内广告业务；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架构：医疗健康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国欣颐养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8、主要财务数据： 

医疗健康投资（合并口径）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13,925,328.21 1,392,176,241.10 

负债总额 889,863,224.06 720,778,415.52 

所有者权益 424,062,104.15 671,397,825.58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256,442,718.82 1,312,145,090.18 

净利润 -64,599,347.17 2,520,767.31 

（二）其他出资方基本情况 

1、投资方一：上海惠瓴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上海惠瓴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2）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新杨公路 860 号 10幢 

（3）法定代表人：张珊珊 

（4）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市

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财务咨询；法律咨询（不包括律

师事务所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架构：上海惠瓴公司为中民惠远（山东）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8）主要财务数据： 

上海惠瓴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海惠

瓴公司资产总额为 14,354.66 元；负债总额为 155,504.22 元；所有者权益为

-141,149.56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0元；净利润为-141,149.56 元。 

2、投资方二：新华泰康投资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新华泰康投资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2）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科技园区外环西路 26号院 22号楼 B区四层  

（3）法定代表人：赵小利 

（4）注册资本：3,750万元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6）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服务；经济信息咨

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7）股权架构：北京新华泰康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主要财务数据： 

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9 年、2020 年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进行了审计。北京新华泰康最近两年的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4,114,534.09 62,139,404.07 

负债总额 26,804.06 20,455,173.30 

所有者权益 44,087,730.03 41,684,230.77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31,848,983.93 14,990,289.40 



三、拟设立企业的基本情况 

（一）企业设立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东国欣颐养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00万元 

3、经营范围:主要包括股权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私募基金管理服务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4、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5、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山东国欣颐养集团医疗健康投资有限公司 510 51.00% 

上海惠瓴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300 30.00% 

新华泰康投资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190 19.00% 

上述信息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定为准。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投资各方拟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 方:山东国欣颐养集团医疗健康投资有限公司 

乙 方:新华泰康投资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丙 方：上海惠瓴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一）拟设立的公司名称、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性质 

1、公司名称:山东国欣颐养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00万元 

3、经营范围:主要包括股权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私募基金管理服务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4、公司性质:公司是依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甲、乙、丙各方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5.公司不得对外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担保。 

（二）股东及其出资情况 

1、公司由甲、乙、丙三方共同投资设立，总投资额为 1,000 万元，各方均

以现金形式出资，其中: 



（1）甲方认缴出资 51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51%； 

（2）乙方认缴出资 19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19%； 

（3）丙方认缴出资 3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30%。 

2、各方均应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将应缴纳的注册资金存入公司账户。 

3、任一方违反上述约定,均应按本协议第七条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三）公司管理及职能分工 

1、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委派 3名，乙方委派 1

名，丙方委派 1名。董事任期由公司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年。 

2、各方一致同意，由甲方委派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由甲方、乙方和

丙方各推荐一名副总经理，由丙方推荐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考核和解聘。其

他公司人员设置依据章程规定。 

3、各方一致同意，公司设监事 1名，由甲方委派。 

（四）盈亏分配 

利润和亏损,各方一致同意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享和承担。 

（五）增资、转股或退股 

1、增资：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公司新增资本时，各方均有权优先按

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如一方放弃优先认购权，其他方可协商确定关于新

增资本的认缴出资比例，各方股权比例根据增资后各方认缴出资比例确定。 

2、转股：任何一方转让股权的，其他方股东具有优先认购权。  

3、减资或退出：任何一方股东退出公司,须先清偿其对公司的全部债务(包

括但不限于该股东向公司借款,该股东行为使公司遭受损失而须向公司赔偿等)，

通过股权转让或法定减资的形式完成退出。 

五、本次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共同投资，投资各方按照持股比例平等出资，交易遵循公平、自愿、合

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投资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充分利用和发挥各投资方的专业优势和投资管

理经验，发掘优质资源，实现业务的协同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



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七、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基金管理公司成立之后，尚需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申请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能否登记成功存在不确定性；基金管理公司正常设立后，在投

资经营过程中受到政策、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理与基金管理等

综合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投资不达预期的风险，基金管理公司将通过不断完善

并充分执行内部风险控制制度等方式规避和化解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八、备查文件  

（一）新华医疗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新华医疗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四）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4日 


